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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報告 

民國 112 年 9 月 28 日本院第 13 屆第 155 次會議，審議銓敘

部函陳公務人員協會法 (以下簡稱本法)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

明暨條文對照表一案，經決議：「交審查會審查，由周副院長弘憲

擔任召集人。」遵經於本（112）年 10 月 5 日在本院傳賢樓 10 樓

會議室舉行審查會，審查竣事。會中並邀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（以下簡稱人事總處）派員列席（出列席人員名單詳如附件 1）。 

本案據部函說明略以，為因應公部門勞動關係發展趨勢及回

應各界有關公務人員結社組織、功能之訴求，經彙整各界意見及

公務人員協會（以下簡稱協會）實務運作情形，以「開放籌組專

業協會」、「放寬協商事項範圍」、「擴大參與事項範圍」及「調降

機關協會成立門檻」等修法方向，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。 

審查會於銓敘部及人事總處說明，且經主席徵詢與會委員無

大體討論意見後，即進行條文審查，部並就本院銓敘處(以下簡稱

銓敘處) 簽呈意見，擬具研處意見對照表及擬再修正條文等參考

資料（如附件 2、3）併送審查會參考。茲綜合審查會上之發言意

見如下： 

一、協會之籌組類別，僅增訂中央三級或相當三級機關，未及於

機關人數較多之中央四級機關，考量為何？何以僅開放司法

人員、主計人員、關務人員、警察人員及醫事人員得籌組專

業協會?「專業公務人員協會」名稱，同意人事總處意見，修

正為「特種公務人員協會」。 

二、第 6 條第 3 項公務人員法制事項之程序參與，部擬具甲、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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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案，部分委員認為乙案為主管機關「應通知」協會參與，

可彰顯對協會之重視及兼顧機關內部和諧，且若專業法規所

涉層面較廣，主管機關亦可邀請其他相關機關參與，建議採

乙案。部分委員考量專業法規涵蓋範圍較得籌組特種協會者

之專業領域廣泛，建議除邀請相關特種協會參與外，宜再增

訂全國協會參與，亦有建議涉及權益時始應邀請特種協會參

與。 

三、第 7 條第 1 項第 8 款「機關員工福利措施」列為得協商事項，

僅限於機關內，會否侷限協會之協商範圍？又以福利措施須

視政府財政狀況及員工需求，建議於條文或說明規範得協商

之範圍或種類，俾免日後實務運作困難。另海巡事務與國防

安全有高度相關，建議第 2 項第 4 款將「海巡」納入不得協

商事由。 

四、公務人員調薪涉及政府財政運用及規劃，且有帶動勞工薪資

調整之政策效果，其權責原屬於總統及行政院，將其納為協

商事項後，若因調解不成將轉移至爭議裁決委員會處理，以

該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模式是否適宜作調薪決策，恐有疑

慮，建議不予增訂。 

五、本次擴大協會籌組模式後，公務人員得重複參加不同協會，

考量公務人員參與協會事務得給予公假，為免影響本職工作

及機關業務推動，建議限制僅能擇一參加，亦有委員建議允

許同時擔任多個協會職務，惟須明訂其公假時數上限。 

六、第 14 條有關理、監事得連選連任，部分委員審酌擔任該等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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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者，得給予公假並於上班時間處理協會事務，恐影響本職

工作，建議適度限制連任之次數。另有委員認為現行規定並

無限制，且人民團體法亦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章程另有限

制外，連選得連任，若限制連任次數，尚非妥適，建議維持

現行條文，不予修正。 

七、考試錄取人員於訓練期間尚未完成考試程序，且各人事法規

對於考試錄取人員是否為適（準）用對象，規範未一致，宜

通盤檢討其定位，建議第 51 條維持現行條文。  

嗣銓敘部、人事總處就前開意見說明以： 

一、 銓敘部說明部分 

(一) 擴大籌組協會之範圍未及於四級機關，係因中央三級或

相當三級機關之業務性質、專業性差異大，而與其所屬

四級機關之業務專業屬性較相似。至特種協會之範圍，

雖係扣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32 條及第 33 條規定，其中

如審計人員、外交人員、交通事業人員等，已可籌組機

關協會，無組成特種協會之必要，爰明訂其籌組條件，

須以適用公務人員特種人事法律，並具相同專業屬性，

且未能共同組織機關協會之公務人員為限。 

(二) 第 6 條甲案係規範協會就該條第 3 項事項，如提出程序

參與，主管機關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，性質上屬強制

參與；乙案則依法規類型通知不同類別之協會參與，屬

法定參與。又乙案第 3 項第 2 款專業法規之程序參與，

因涉及各該特種人員之權益，故僅規定須通知特種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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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，主管機關亦得視需要，通知相關機關或團體參與，

另建議增訂「涉及特種人事制度人員之權益者」，以資

明確。如主管機關認有必要，於任一法制程序進行階

段，均可邀請協會列席相關會議。 

(三) 第 7條第 1項第 8款考量現行機關內之福利措施有其協

商空間，若有指涉範圍過廣之疑慮，建議限縮於機關內

之福利措施，文字修正為「機關員工福利措施」。跨機

關之特種協會及全國協會，如欲協商某一機關員工福利

措施時，仍得推派屬於該機關之代表參與協商。另第 3

項有關全國協會就俸（薪）給調整事項提出協商，事涉

行政院權責，尊重人事總處意見。 

(四) 本次擴大協會籌組範圍後，考量第 9 條係採自由入會原

則，同意公務人員不以參加一個協會為限。又依本部 99

年函釋，同時擔任全國協會及機關協會理、監事者，公

假時間得分別計算並加總，故增訂第 50 條第 4 項，同

時擔任不同協會職務者，公假以 60 小時為限。 

(五) 有關理、監事得連選連任部分，本次擬將任期延長，如

同時限制連任次數，或能達到平衡，惟為免引起爭議及

耽誤修法期程，第 14 條建議不予修正。至考試錄取人

員得否加入協會，將依相關令釋處理，建議第 51 條亦

不予修正。 

二、 人事總處說明部分 

(一) 「專業公務人員協會」名稱有引致未能組成專業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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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係因缺乏專業性之誤解，且其適用對象為適用公務

人員特種人事法律之人員，建議修正為「特種公務人員

協會」。 

(二) 第 7 條第 1 項第 5 款得協商事項包括獎懲規定，以其為

遂行機關內部組織紀律管理之工具，建議刪除；第 7 款

員工協助非屬法定名詞，建議修正為「員工身心健康協

助」，以期指涉範圍一致；第 8 款機關員工福利措施事

項，包含經濟性及非經濟性事項，如屬經濟性福利事

項，涉及全國軍公教是否一體適用問題，影響政府財

政、資源分配之合理性及社會觀感等，應將其排除於得

協商範疇，建議修正為「機關員工服務性福利措施」，

僅限非經濟性福利措施得予協商。 

(三) 第 7 條第 3 項全國協會得就俸（薪）給事項提出協商部

分，考量協商不成後之程序為調解及爭議裁決，爭議裁

決結果具有準司法效力，主管機關不得拒絕，不依裁決

結果執行，違失人員將被移送監察院，以待遇調整須衡

酌消費者物價指數、經濟成長率，以及財稅收支是否足

以支應等因素，宜否採上開協商、調解及爭議裁決程序

決定，恐有疑慮，建議不予增訂。 

(四) 部擬第 49 條第 2 項規定有課責機制過重之疑慮，建議

於現行行政體系下，通知違失人員服務機關之上級機關

依法處理，無上級機關者，再移送監察院。 

(五) 以協會係利用上班時間召開理、監事會，且未限制會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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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人數，因公假期間仍得支領薪俸等，建議第 50 條

上班時間召開理、監事會或進行協商等，仍須向機關首

長報告、不予增訂會務人員得請公假處理協會事務，並

維持現行公假時數。另身兼數個協會之理、監事者，其

得請公假之時數，允宜適度限制。 

審查會決議如下： 

一、 照部擬條文通過者：第 23 條、第 28 條（條文說明照部擬說

明修正通過）、第 38 條（條文說明照部擬說明修正通過）、

第 39 條及第 40 條（條文說明照部擬再修正說明通過）。 

二、 照部擬條文修正通過者： 

(一) 第 4 條、第 5 條、第 9 條、第 10 條、第 13 條及第 26

條。 

(二) 第 49 條，其中第 2 項「機關違法……將違失人員移送

監察院依法處理。但違失人員為薦任第九職等以下人員

由銓敘部通知服務機關之上級機關依法處理；無上級機

關者，應通知本機關依法處理。」修正為「機關違法……

通知違失人員服務機關之上級機關依法處理；其無上級

機關者，移送監察院依法處理。」 

三、 照部擬再修正條文通過者：第 8 條。 

四、 照部擬再修正條文修正通過者： 

(一) 第 6 條採乙案，其中第 3 項第 2 款「專業法規之制（訂）

定、修正及廢止程序」修正為「專業法規之制（訂）定、

修正及廢止涉及特種公務人員之權益者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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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第 7 條第 1 項第 5 款、第 7 款及第 8 款「績效評核基準

及其獎懲規定」、「員工協助」及「機關員工福利措施」

分別修正為「業務績效評核基準」、「員工身心健康協助」

及「非全國一致性規定之各機關福利措施」；第 2 項第

4 款「與國防、安全相關事項」修正為「與國防、安全

及海巡相關事項」；第 3 項不予增訂。 

(三) 第 11 條。 

(四) 第 50 條，其中第 1 項「並向機關首長報告後」、第 3 項

序文及同項第 1 款及第 2 款得請公假之人員及時數，維

持現行規定。 

五、 不予修正：第 14 條及第 51 條。 

六、 不予新增：第 51 條之 1。 

七、 「專業公務人員協會」修正為「特種公務人員協會」，相關

條文及條文說明之用語，配合檢視修正，總說明亦須另配合

部分條文不予增修予以調整，文字授權銓敘部、本院法規委

員會及銓敘處確認。 

以上所擬，是否有當，謹檢附部依審查結果重新整理繕正之

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暨條文對照表（如附件 4），一併提

請 

公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召 集 人    周 弘 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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